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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建设工程全过程法律风险防范及争端、仲裁与
索赔实务交流研讨会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
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建筑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与国际建筑业交流的不断加深，对建设系统从业人员的法律知识与意识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为帮助各有关单位通过对建筑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提高法律意识，明确建设工程合同承发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加强建设工程合同管理，有效防范和化解合同纠纷，依法保护建设各方主体合法权益，促进建筑业和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，定于2008年11月、2009年1月分别在南宁市、南京市举办《建设工程全过程法律风险防范及争端、仲裁与索赔实务交流研讨会》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会议内容

1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；

2、建筑法修改稿（送审稿）主要内容介绍；

3、对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合法性的认定；

4、建设工程招投标实务与招投标法律风险防范；

5、招投标活动主要法律法规之间调整的范围和相互关系；

6、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风险规避与合同纠纷处理技巧；

7、建设施工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加强证据的收集和保管的方法；

8、工程总承包对合同签订履行提出的新要求、带来的新风险；

9、项目管理者加强签证管理、加强造价及工期的控制的办法；

10、建设工程合同索赔与反索赔；

11、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对工程价款的确定；

12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催收的十大建议、优先受偿权；

13、建设工程争端解决与仲裁实务；

14、规范项目经理承包制的管理及防范挂靠风险；

15、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及项目管理者的法律意识；
16、建设工程质量控制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；
17、工程竣工验收阶段的法律风险与防范；
18、应用保险和担保控制建设工程项目风险。
二、参会人员

各省、市、建设监管部门，各勘察设计、工程监理、工程咨询、施工建设企业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，项目业主，工程承包企业及城市投资集团公司，各律师事务所、房地产专业律师。

三、邀请专家

全国人大常委会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建设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、法律界权威等。

四、培训时间和地点
2008年11月28日-12月 1日           南宁市
        2009年1月9日-1月12日          南京市
五、费用

培训费（含资料、场地、餐费、证书费）1980元/人，住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
六、培训证书

学员培训合格，颁发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继续教育结业证书；该证书可作为建设领域工作人员继续教育登记与考评的依据;请自带两张一寸彩色免冠照片办理证书。

七、报名方式

联系人：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会务组  张燕
电  话：010-68623480     010-68623487
传  真：010-68623487     手机：13691191716
E-mail：jsjyxhzz@163.com
联系人：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培训中心  李奇老师

联系电话：010-88400716

E-mail：mushaomushao@hotmail.com

附件：1、报名回执表

2、师资简介          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垂询：

http://www.mohurd.gov.cn → 行业会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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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回 执 表
	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编：       

	姓 名 
	性别
	职 务
	联系电话
	手机号码
	电子邮件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所需房间数量     详细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是否可以合住 □        交费方式   汇款 □   转帐 □

	参会地点：             南宁市□       南京市□

	是否预定火车（机）票□   户 名：北京隆基盛世国际教育咨询中心
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三旗支行
车（班）次               账  号：11001018400059261084
目的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盖章（签字）

希望与专家交流的问题：(如贵单位需要征询的问题较多，可直接将详细内容发送至会务组的电子邮箱longjiguojiao968@163.com)



注：1、请详细填写本表，报名参加南宁会议的代表于2008年11月27日前报送我处。报名参加南京会议的代表于2009年1月7日前报送我处。
2、如报名人员较多时此表格可复印使用，传真件有效，请用正楷字填写；

3、请自带两张一寸彩色免冠照片（办理证书用）。

会务组联系人: 张燕           电话：010-68623480

传真：010-68623487           E-mail：jsjyxhzz@163.com 
会议相关说明

1、 拟订师资介绍

王利明----中国人大法学院院长、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会长、建设部顾问;

张新宝----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.

纪 敏----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；
冯小光----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;

单国军----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；
程国顺----建设部政策法规司执法处处长;

姚  红----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，是我国研究物权问题的专家，《物权法》起草人之一；

朱树英----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委会主任。同时是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，并曾应邀为各省市的律师、法官、仲裁员进行讲课。 

周月萍----复旦大学法律硕士，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系建筑房地产律师网主任、《建筑房地产律师》主编。经2006年中国建设•法制高层论坛推介峰会评选，周月萍律师当选为“首届全国建设领域百名优秀专业律师”。
贺亦红----广州市律师协会建筑与招投标法律专业委员会前副主任。重庆大学工学硕士研究生学历，工程师技术职称，首批监理工程师。
二、 考察路线
 ★赴桂林、越南四天三晚；费用自理。（限南宁会议）
三、为企业内部培训和咨询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和内容
1.建造师、造价师、监理工程师、项目管理师等执业资格的考前培训；

2.建设工程项目合同管理；FIDIC合同条款；

3.工程项目管理模式（PM、CM、Bot、EPC、代建制等）；

4.工程建设相关政策与行业管理；

5.工程建设质量控制相关内容；

6.工程造价；

7.工程项目招投标；

8.特许经营；

9.在建工程财务知识与费用分析方法；

10.《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》解析与应用。


